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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 
 

《審計學》 
試題評析 
今年的考題申論題與選擇題題型差異很大，申論題全部為公報背誦題，只要熟讀公報，拿高分並不困難。選

擇題部分則為活用公報的題型，除了熟讀公報之外，尚須對相關的觀念要有一定程度的瞭解，然而對於程度

較好的學生而言，在25題的選擇題中，僅5～6題需要思考題目的陷阱，因此，程度好的學生應該可以拿到70

分以上分數。 

 

甲、申論題部分 

一、(一)請說明「分析性複核」之目的。(5分) 

(二)分析性複核之方法有那些？(6分) 

(三)在規劃分析性複核時應考慮那些因素？(6分) 

答： 
(一)分析性複核的目的在協助查核人員： 

1.瞭解受查者業務機營狀況。 
2.發現具潛在風險之事項。 
3.評量交易及科目應抽查之程度。  
4.發現需進一步查核之現象。 
5.印證各項目之查核結論。 
6.實施財務資訊之全盤複核。 

(二)分析性複核的方法通常如下： 
1.比較本期與上期或前數期之財務資訊。 
2.比較實際數與預計數。 
3.分析財務報表各重要項目間之關係。例如毛利率、存貨週轉率及應收帳款週轉率等。 
4.比較財務資訊與分財務資訊之關係。例如薪資與員工人數之關係。 
查核人員實施上列分析性複核時，依專業判斷得就金額、數量、比率或百分比等，採取各種不同之計算或

統計技術予以分析比較。 
(三)規劃分析性複核時，通常需考慮下列因素： 

1.分析性複核之目的及對分析性複核結果擬信賴之程度。 
2.分析性複核之對象。 
例如：多角化經營之企業，將分析性複核用於個別事業單位之財務資訊，較用於企業整體之財務資訊有

效。 
3.可取得之財務資訊或非財務資訊。 
4.取得資訊之可靠性。 
5.取得資訊之可比較性。 
6.查核人員對受查者內部控制之瞭解及以往查核之經驗。 

 
二、(一)「期後事項」之種類包括那些？(6分) 

(二)請簡單說明各類期後事項之查核程序。(9分) 
答： 
(一)期後事項種類 

1.期後事項依發生時間可分成下列三類： 
(1)資產負債表至查核報告日間發生之重大事項。 
(2)查核報告日至查核報告交付日間查核人員獲悉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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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核報告交付日後查核人員獲悉之重大事項。 
2.期後事項依對財務報表之影響可分為下列兩類： 

(1)該事項對存在於資產負債表日之狀況可提供進一步證據，並影響資產負債之評價。 
(2)該事項表徵在資產負債表日後發生之情況，可提供判斷企業未來財務及經營情況之有用資訊。 

(二)各類期後事項查核程序 
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30號期後事項提示之查核程序如下： 
1.將受查期間之財務報表與期後最近之財務報表比較分析，而財務報表之編製基礎須一致。 
2.向受查者詢問下列事項 

(1)管理當局是否已設置用以辨明期後事項之程序。 
(2)資產負債表日後有無重大事項或承諾。 
(3)資產負債表日後，對資本、長期負債或營運資金有無重大變動。 
(4)查核期間之財務報表，其會計估計或判斷有無重大變動。 
(5)資產負債表日後受查者帳上有無異常調整項目。 
(6)資產負債表日後有無辦理或計劃發行新股、債卷、購併或解散清算之情事。 
(7)資產負債表日後有無資產發生損毀或被政府徵收之情事。 

3.查閱股東、董事會議記錄，或查詢決議事項。 
4.查詢有關訴訟、賠償、稅捐等情事。 
5.取得包括期後事項之客戶聲明書。 

 
三、(一)請說明「函證」之意義。(6分) 

(二)函證之方式有那些？(6分) 

(三)試舉出三項函證之控制程序。(6分) 
答： 
(一)函證的意義 
函證係指查核人員為驗證受查者特定項目是否確實，而直接向第三者發函詢證以獲取並評估查核證據之程

序。 
(二)函證的方法 
函證之種類可分為積極式及消極式兩種，分別介紹如下： 
1.積極式 
積極式函證要求受函證者，在任何情況下，均需函覆受函證之內容是否相符，或依函證者之要求填寫所

需之資訊。 
2.消極式 
消極式函證要求受函證者僅在受函證內容不符時才需函覆。 

3.查核人員實施函證時，原則上應以積極式函證為優先，僅符合下列條件時，才能採用消極式： 
(1)評估受查者固有風險與控制風險很低。 
(2)餘額不大之帳戶眾多時。 
(3)預期餘額發生錯誤之次數不多。 
(4)內容如有不符時，預期受函證者將會回覆。 

4.對金融機構之函證應採積極式。凡所查核財務報表涵蓋期間內，受查者與金融機構有往來者，無論期末

是仍有餘額，或雖以核閱該金融機構寄發之對帳單，查核人員仍應對受查者之往來金融機構發函詢證。 
(三)函證的控制程序 
查核人員執行函證程序時，對受函證者之選取、詢證函之準備與寄發程序、受函證者之回覆方式及回函之

彙總、追蹤等均應加以控制，以提高函證之有效性。列舉三項可行之控制程序如下：(以下任寫三項) 
1.查核人員應盡可能向適當之受函證者進行函證 
2.寄發詢證函時，應以客戶之名義，於客戶簽章後，由查核人員親自寄出。 
3.詢證函應敘明直接回復會計師事務所，並檢附印有會計師事務所名稱及地址之回函，供受函證者使用。 
4.受函證者之回復方式以原書面詢問函回復為原則 
5.以積極式函證寄發，並追蹤回函不符之原因及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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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B) 
 
 
 
 
 
 
(B) 
 
 
 
 
 
 
 

(C) 
 
 
 
 
 
 
 
 



 

 95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4

(D) 
 
 
 
(B) 
 

(D) 
 
 
 
 
(C) 
 
 
 
 
 
 
 
 
(A) 
 
 
 
 
 
 
 
(C) 
 
 

(B) 
 
 

(A) 
 
 

(A) 
 
 
 
 

(A) 
 
 

(C) 
 
 
 
 
 
 



 

 95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5

(A) 
 
 
 
 
 
(B) 
 
 
 
 
(A) 
 
 
 
 
 
 
 

(B) 
 
 
 
 
 
 
 
(D) 
 
 
 
 
 
 
(C) 
 
 
 
 
 
 
(B) 
 
 
 
 
 
 
(A) 
 
 
 
 
 
 



 

 95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6

(D) 
 
 
 
 
 
 
 
 
(D) 
 
 
 
 
 
 
 
 
(A) 
 
 
 
 
 


